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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简要阐述食品安全问题与故意污染原因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区别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食品安全

面临的严峻形势, 列举并分析近年来国内发生故意污染食品安全事件的特点及产生原因, 解读故意污染原因

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及解决措施, 提出运用食品防护原则解决“故意污染”原因所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惩

治预防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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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food safety issues and the food safety issues due to intentional con-

tamin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presently severe food safety situation in China,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use of the most recently food safety incidents occurred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na-

lyzed and explained as well. The suggestion about solving the food safety issues due to intentional contamination, 

applying Food Defense principle with criminal enforcement and prevention measure, is provid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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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挑

战。通常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由食源性危害造

成的, 例如由致病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突发事件、食

物中存在生物毒素造成的食品安全事件、食物生产过

程中化学投入品及其残留造成的累积性危害等[1]。因

食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因素、技术因素、人为因素限

制, 尽管在遵守各种规范、技术标准情况下, 仍不可

避免出现和/或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可以称之为“技

术”范畴的食品安全问题[2], 也就是消费者容易理解

和接受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类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

安全工作的主要目标、长期任务。 

由于环境、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差

异, 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结果往往不同。因此, 

解决不同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也各不相同。尽

管技术范畴食品安全问题不能被彻底解决, 但可以

通过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不断完善、进步, 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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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使之符合、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公众的健康安

全要求。 

“故意污染”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技术”

范畴食品安全问题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技术范畴的

食品安全问题而言, “故意污染”原因造成的食品安

全问题是人为的、明知故犯的一种破坏行为, 已经完全

脱离了食品安全工作目标的范畴, 运用技术范畴的保

障食品安全理念、规范、标准来预防、控制、消除“故

意污染”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无法达到预期效

果。所以, 需要重新认识“故意污染食品安全”问题, 针

对其产生的原因和性质, 采用新的食品安全保障理念

和措施, 即本文探讨和提出的“惩治预防”措施。 

惩治预防的核心就是“惩治”措施加“预防”措

施。惩治主要针对食品企业所有人或食品生产行为负

责人故意污染破坏食品安全的情况, 采用打击刑事

犯罪的手段来遏制故意污染破坏食品安全的行为。无

论出于何种目的, 故意污染破坏食品安全都是一种

犯罪、都要受到惩罚。预防主要针对生产过程中食品

加工人员, 或其他人员因某种原因可能故意破坏食

品安全的情况, 即排除食品生产企业所有者或食品

生产行为负责人故意污染破坏食品安全的情况。 

尽管“故意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食品

安全的长期工作任务、根本目标, 但在经济发展的特

定时期, 这类食品安全问题反而成为食品安全的突

出问题, 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 也给公众

健康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1  近年来许多食品安全事件是典型的故意

污染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纵观近年来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3, 4], 

如: 2004 年的阜阳婴儿奶粉事件、2005 年的苏丹红

事件、2006年的多宝鱼事件、2007年的假药事件、

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09年的甲醛血

豆腐事件、2010 年的“皮革奶”事件、以及 2011

年 8月前后破获并捣毁的“地沟油”事件, 可以发现

这些事件都存在着食品生产行为负责人故意污染破

坏食品安全的共同特征, 而不是生产过程中偶然过

失或不可避免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关食品

安全事件的后续调查结果及其造成的后果表明“人

为的故意污染行为”已成为特定时期国内食品安全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继续依照《食品安全法》沿用 

“违法金额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或货值金额五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措施, 已经不足以对这些故意违法

行为形成威慑。因为这些违法行为给违法者带来的

经济收益已远远大于相关处罚给违法者造成的损

失。并且, 在众多违法者中受到处罚的只是少数违法

者, 多数抱有侥幸心理的违法者仍逍遥法外, 依然

敢于铤而走险, 致使食品安全仍然面临严峻形势。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处在疲于应对层出不穷食品安全事

件的被动局面中。 

2  故意污染原因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特征分析 

分析近些年国内所发生故意污染原因造成食品

安全事件的共性, 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 食品从业

者或者故意将非食品原料添加到食品生产过程中、或

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或者用回收食品原料作

为原料生产食品; (2) 生产经营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不安全食品和存在安全隐患

的食品; (3) 不按照食品生产经营规范生产经营存在

安全隐患的食品等。这些存在严重问题的“食品”造

成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事件。总结相关故意

污染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其特点: (1) 不可预测性, 

按照正常的生产条件、生产情况, 这些食品安全问题

不应该存在, 完全是食品从业者“故意污染”的行为, 

所以无法预知相关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2) 挑战性, 

随着现代工业、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 各种加工技术

手段、原料产品层出不穷、闻所未闻。这种情况下, 故

意污染食品给食品安全带来的是各种未知的、潜在的

风险, 使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充满挑战; (3) 巨大危害

性, 由于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者对“故意污染”原

因造成食品安全问题不了解, 这些食品安全事件造

成的影响和危害常常是巨大的、深远的, 对社会经

济、甚至政府执政能力都会造成破坏。 

面对形形色色的故意污染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

问题、故意污染食品产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食品标

准、质量体系形同虚设, 亟待引入新的食品安全保障

理念和针对性控制措施。 

3 惩治预防措施是解决“故意污染”原因造

成食品安全问题有效方法 

2011 年公安部开展的“打四黑除四害”专项整

治对故意污染食品违法问题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用。

在继续巩固惩治故意污染食品违法问题效果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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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工作中应当推

广食品防护措施。从国内外经验看, 食品防护也是专

门针对故意破坏食品安全的有效预防措施。进一步贯

彻和落实食品防护计划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食品防护是预防故意污染破坏食品安全的

有效手段 

2008 年初,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始

在国内相关食品企业中推广食品防护计划。2010 年, 

食品防护计划国家标准(GB/T27320-2010)的颁布, 为

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中全面开展食品防护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目前, 绝大多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已

建立了各自的食品防护计划, 为防范生产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故意污染及蓄意破坏行为, 发挥了积极作

用。另外, 食品防护也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食品防护在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中的重要性正在被逐步接受和认可, 

但食品防护工作的有效实施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 

不能停留在文件工作形式上, 否则无法达到食品防

护的真实效果和目的。 

从国内外食品企业及相关设施实施食品防护经

验看[5-7], 建立和实施食品防护措施以后, 食品企业

及相关设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有了显著增强, 从

原有的单一预防控制技术范畴的食品安全问题上升

为预防控制技术范畴食品安全问题同时, 主动防范

人为的“故意污染破坏”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

安全保障能力发生了本质改变, 更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伴随着国内食品安全形势的变化, 在食品生

产企业及相关设施推广食品防护工作及食品防护理

念将极大改善食品安全整体形势。 

3.2  食品防护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预防和避免故意污染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的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食品防护只针对外来的蓄意

污染破坏行为, 对于食品从业者自身故意污染食品

的行为无能为力[8]。食品从业者自身故意污染食品行

为是一个值得国内外食品安全工作者共同探讨、亟待

解决的问题。 

行业准入制是防范食品从业者故意污染破坏食

品安全的主要措施之一。建立食品从业者准入机制, 

对食品企业所有者及食品生产行为所有者实行资格

审查, 将极大改善食品生产行业及相关行业的秩序, 

从根本上杜绝食品从业者自身故意污染食品的违法

行为。在出现故意污染食品情况下, 依法对违法者及

其违法行为实施刑事惩治, 将会有效遏制故意污染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事实上,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影

响深远的故意污染食品安全事件, 本质上已不是经

济问题, 而是故意违法犯罪问题, 需要借助刑事犯罪

管理部门的力量来共同解决。 

3.3  解决故意污染原因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 

当前, 行之有效的办法是: (1) 在企业层面主动

实施食品防护计划; (2) 在地方政府方面启动由政府

牵头的食品安全刑事安全治理模式; (3) 在食品安全

信息交流方面建立包括个人、行业及行业协会、公

安部门在内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安全信息交流平台 ;    

(4) 对故意污染食品破坏食品安全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 彻底铲除故意污染食品、破坏食品安全的根源, 

从根本上树立故意污染食品就是违法犯罪的全社会

共识。 

2011年 9月, 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公安

机关破获一团伙生产销售食用地沟油案件[9], 一条集

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 6大环节

的地沟油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这起案件也暴露了我

国在地沟油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近日, 公

安部等三部门再次下发关于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

的通知, 提出: 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 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准确理解法律规定, 严格区分犯

罪界限; 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食品安全领

域的适用。 

4  总  结 

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 食品安全无小事。当

全社会形成对“故意污染”食品就是犯罪的共识时, 

食品安全隐患、潜在危害、潜规则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人为使用违禁化学品、有毒有害品造成食品安全事件

的情况将得到有效控制。 

面对故意污染原因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严峻形

势, 国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系列工作任务和要求[10]: 

抓法制—建立权责利相对应的法律追究惩治体系; 

抓源头—从田间地头抓起, 从动物饲料抓起; 抓标准

—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生产标准; 抓监管—

加强食品质量风险预警, 帮助企业完善质量安全控

制体系。其中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要求对食品中存在的

安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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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油案件的发生, 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 加强对

“故意污染”食品犯罪行为的惩治预防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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